贵州省支持"千企改造"工程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加快发展的有关措施
　措施：重点围绕高端装备、精细化工、电子信息制造、新材料、医药、特色食品等产业的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，利用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渠道采用贴息、债权投资(或债权技资转绩效奖补)、股权投资、以奖代补等方式，对实施产业转型升级的投资技改项目，或招商引资中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符合我省产业优先发展方向，当年开工建设的成长性项目，按项目投资规模进行支持。项目总投资高于10  亿元的企业，给予1000万-2000万元的资金支持;
　　项目总投资5亿-10亿元的企业，给予500万-1000万元资金支持;项目总投资1亿-5亿元的企业，给予200万-500万元的资金支持;项目总投资低于1亿元的企业，给予100万-20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以上支持主要通过以奖代补或贴息方式进行支持。奖补方式要根据项目实施进度，投产验收后完成全部奖补。
　　对实施技改升级的企业，从项目建成投产后，技改后税收贡献比技改前增量在1000万元、2000万元以上的，从省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中分别给予  100万元、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。对总投资5000万元(人民币)及用汇500万美元以下的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，凡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，积极为其办理购置进口设备进口环节增值税减免确认手续。
　　支持龙头企业和高成长性企业加快建设和发展制造业创新中心、重点实验室、工程  (技术)研究中心、企业技术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等各类研发平台。省工业和信息化、科技等专项资金对新认定的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500万元补助，对新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150-200万元补助，对新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给予一次性100万元补助，对新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创新平台给予50万元补助。
